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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 2008—2014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 CLHLS) 中对跟踪

期间死亡老年人亲属的调查结果，关注中国老年人在人生旅程最后阶段的生活质

量，分析老年人临终时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和社会支持环境。分析发现，1 /3 老年

人在临终前神志不清醒，至少七成在临终前卧床不起，超过八成的老年人在临终前

需要完全依赖他人照料。大多数高龄老年人临终前已经丧偶，不过绝大多数都住在

家中。老年人的临终照料主要依靠家人，子女、孙子女及其配偶既是重要的照料

者，也多是与老年人共同的居住者。大多数老年人在家中去世，享有医疗保险的城

市老年人在家中去世的比例最低。未来的人口与家庭变化将导致家庭照料能力明显

下降。缩短老年人完全失能期、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健康以及高质量的照料都有助于

改善老年人临终前的生活质量，而来自社会服务的支持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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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family members of the elderly who died between
two waves of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 CLHLS) during 2008—
2014，the health status and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rom family and society for the
deceased elderly have been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one－third of the elderly remained
unconsciousness at the end of their lives，at least 70% of them was bedridden and more
than dependent on someone else． Majority of the elderly was widowed but lived at homes．
Family members，especially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ere major care givers and co-
residents． The majority of elderly people died at home，with the lowest proportion of
elderly people in cities with medical insurance dying at home． Future population and
family changes can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family care capacity． Public service
and social support for the family members will be very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quality of
car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t the end of their lives．
Keywords: elder people; end of life; quality of life; care giver; place of death

一、引言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和长期低生育率的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需要关注老年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生活质量的提升。对于大多数老年人而言，在生命的最后阶

段或长或短都有一段时期十分虚弱、失去部分生活自理能力，因而需要他人帮助和照料。在

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中国社会，老年人通常是由家庭成员提供照料，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的

生活质量，即临终生活质量，高度依赖他们所得到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因而老年人临终

生活质量与照料问题，是涉及所有老年人及其家庭不可忽视的议题，涉及面广、涉及人群规

模庞大。

国外有关临终生活质量的研究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几个星期

是个体对医疗和照料需求增加的时段。在此期间采取适当的措施，会使逝者的生命更加有意

义，生活质量更高［1］。由于多数逝者去世之前常患有各种疾病，国外的研究更多聚焦如何

提高疾病患者生命最后时刻的生活质量，但这些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住院患者。例如有研究发

现，如果医生能尽量与患者保持沟通、让患者没有被抛弃的感觉，患者自身参加祷告以及能

够得到神职人员的帮助等，能够提高住院癌症患者的临终生活质量［2］。有研究通过调查曾

住院的慢性病患者及其家人、医生和其他照料人员，发现个体自认为生命最后阶段的较好生

活质量包括能控制疼痛和病状，做好死的准备，认为自己一生圆满，能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

治疗决定; 同时他们需要被其他人看作是一个 “完整的人”［3］。另一项研究通过对逝者家属

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指出较高的临终生活质量意味着在家中去世、病症负担小、病情管理得

好、与医生护士沟通得好、对所得到的照料满意［4］。类似的研究发现，家人希望提高临终

者生活质量的渠道主要是与医生之间有更好的沟通、医生有更多时间解答患者的疑问、医生

能够更好控制疼痛，以及临终生活尽可能舒适［5］。

去世地点是另一个研究重心。学者认为去世地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人们的临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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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例如研究发现在生命最后几周内住进医院或住进重症监护室会降低逝者的生活质量，

而返回家庭或住进临终关怀机构则会改善临终者的生活质量［2］。在家中去世者的临终生活

质量更可能优于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逝者，他们的家人发生心理疾病的风险也相对较小［6］。

在家人看来，相比在机构去世的人，在家中去世且能获得临终关怀服务更可能体验到一种理

想的离世经历［7］。不过，国外临终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已患病、患重病、患不治

之症的个体，鲜有对一般老年人临终生活质量的研究。

国内有关老年人临终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发表于 21 世纪。顾大男考察了 1998—2000 年

间死亡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并分析了临终生活质量的性别和城乡差距［8］。他在研究中使用

的生活质量指标为 1998 年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自评健康、精神健康、医疗服务利用、经济

状况、家庭 /社会支持等。顾大男等人的另一项研究分析了老年人临终前痛苦与虚弱之间的

关系，研究不仅证实了虚弱与死亡风险的正向关联，还揭示了越是虚弱的老年人越更有可能

经历死亡前的痛苦，意味着较差的临终生活质量［9］。该研究应用老年人临终的失能和卧床

不起以及亲属回顾反映临终痛苦。一项最近的研究分析了老年人临终状况的影响因素，发现

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老年人在临终痛苦方面有显著差别，除了老年人患病情况之外，临终照

料、社会支持和其他外部因素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0］。该项研究将老年人临终状态分为 5

个等级，影响因素包括老年人患病情况、医疗利用、照料、临终居住安排、死亡地点以及临

终社会经济状况等，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临终照料有可能缓解老年人的临终痛苦。

由于照料在老年人的临终生活质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更多研究聚焦老年人临终的照料

需求和照料者的情况。研究发现老年人临终前 1 个月需要完全照料时间平均为 11 天，临终

前 6 个月需要完全照料时间平均为 33 天，临终前 1 年的平均照料时间为 47 天［11］。另一项

研究估计 80 岁以上老年人临终前平均 92 天卧床不起［12］。左冬梅等深入分析了 2001—2009

年安徽某地农村的情况，指出成年子女尤其是长子及其配偶和子女是提供临终照料的主要家

人，且同住或居住在同村的子女发挥了最大的作用［13］。为了满足老年人临终照料需求，中

国老年人的成年子女往往与老年人同住［14］，根据对 1998—2002 年间死亡的中国老年人的一

项调查结果，约 92%的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家中死亡［15］。

总的来说，国外针对临终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多聚焦在患病老年人，对一般人群的关注

少。其背后的逻辑可能是患病老年人需要更多临终期的人文和医疗关怀。国内近年来开始关

注临终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且从一般老年人群入手进行研究。但研究的数量、覆盖内容、

研究角度都较为有限。本研究将利用对死亡老年人亲属的回顾性调查数据，考察近年来一般

老年人临终生活质量，特别是在生命尽头时老年人的健康情况以及获得支持的状况，并进一

步讨论未来变化对老年人临终生活质量的影响及政策启示。

二、数据与分析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应用的数据来自 2008—2014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 CLHLS) 中对

2005—2014 年间去世老年人亲属的调查，有效案例 8624 人。CLHLS 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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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调查，该调查分别于 1998、2000、2002、2005、2008、2011、2014 年在全国 22 个省 /市 /

自治区进行了 7 次调查①。1998 年以后，除了对存活老年人进行跟踪调查之外，还访问了两

次调查期间去世老年人的家属，通过回顾性调查收集了去世老年人临终前的信息［16－17］。死

亡调查登记表收集的主要信息包括: 死因、死亡地点、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住院和卧

床不起情况、健康服务利用情况、主要生活照料者等，此外还包括老年人临终前的婚姻、居

住方式、社会保障、经济来源、家庭经济状况、去世前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等。
2. 样本分布

老年人去世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 90 岁以上 ( 见图 1) 。样本中高龄老人特别是百岁以上

老人比例显著偏高，男性比例偏高。这主要是因为 CLHLS 在调查设计时为了保障有足够数

量的高龄老人和男性老人，采取了多阶段不等比例目标随机抽样方法。图 2 为老年人去世年

份分布。由于 CLHLS 调查自 2008 年以后主要是纯跟踪，即没有加入新样本，因而 2008 年

以后死亡案例逐步减少，超过 80%的跟踪老年人是在 2010 年及之前死亡的。以下分析中将

会注意到样本的这些特点。

图 1 老年人去世年龄分布 ( N= 8624)

数据来源: CLHLS 死亡老年人调查登记，2008、

2011、2014 年。下同。

图 2 老年人去世年份分布 ( N= 8624)

3. 关键变量

老年人的临终状态是本研究的重点。但临终是一个较难定义的概念，其意指一个人即将

离世，然而在时间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范围。医学界通常把临终者定义为 “所患的疾病对

根治性治疗无反应，且病情不断恶化者，生存期相对短的患者，也包括老衰临终者……在社

区居家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对象是晚期恶性肿瘤广泛转移的患者，其临终阶段一般小于等于

90 天; 在医疗机构的临终关怀服务对象其临终阶段原则上小于等于 60 天”［18］，也有将去世

前 2—3 个月看作是临终时段。在 CLHLS 的死亡老人调查中，对有关“临终前”的界定没有

具体时间定义，是请调查员掌握为“老年人死亡前夕的事件状况”，明显要少于医学界 2—3

个月的定义，而是离死亡时点更为接近的一段时间。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临终问题应是老年

人去世前 3 个月内的状况。在围绕临终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不同的研究内容，例如临终生活

质量、临终照料质量、死亡质量等。本文聚焦于临终生活质量。

曾有学者指出，临终的生活质量主要指一个人在临终时其基本生存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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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面对绝症时能够有令人相对满意的生活［19］。还有学者将反映老年人生命最后阶段的生

活质量相关因素归纳为老年人的主观满足感、个人性格特征、健康状况、居住环境、社会环

境、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以及个人自主因素［20］。这些生活质量内容均包括主观和客观

的评价。由于回顾性调查所收集的多为客观信息，因而本文对老年人临终生活质量的分析均

采用客观指标。根据 CLHLS 调查收集的信息以及现有相关研究成果，我们选择了三组变量

反映老年人临终生活质量: ①健康状况: 经医生诊断的患病数，神志不清醒的比例，卧床不

起的比例和天数，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天数; ②家庭与社会支持: 主要照料者类别，临终居

住安排类别，享有医疗保险状况; ③去世地点。

以上三组中，第一组变量反映老年人临终健康和虚弱状况以及需要照料的情况。其中患

病状况取决于经医生诊断的患病数，包括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及脑血管病、支气管炎、肺

气肿、肺炎、肺结核、癌症、青光眼、前列腺疾病、胃肠溃疡、帕金森氏病、褥疮、痴呆、

癫痫、神经机能病、风湿或类风湿以及其他慢性病。老年人去世前若有神志不清的情况，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卧床不起显示老年人的虚弱程度和需要他人照料的情

况。多数老年人临终前需要依赖他人照料，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天数则反映出完全失能的持

续时间。尽管调查也询问了老年人临终的日常生活能力 ( ADLs) 情况，但已有研究发现大

多数老年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能并需要他人帮助的现象［8，10］，且失能状况与完全依赖他人

照料是不同的问项，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因此第一组变量中没有将 ADLS 纳入分析。

第二组变量是围绕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各方面得到的支持来选择的。老年人临终前的日

常生活主要照料者包括家人、朋友、保姆和社会服务等。在 2008—2014 年的调查中，主要

照料者的选项只有一个; 而相对于不与家人同住者，老年人临终与家人同住意味着可更直接

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家人照料。老年人临终前享有医疗保险，意味着在医疗费用方面有保

障，以此代表老年人得到的社会支持。

第三组只有一个变量，即老年人的去世地点，问卷中的选项包括家中、医院、养老院或

其他场所。去世地点可以从多个方面反映老年人的临终生活质量。去世地点的单一意味着缺

乏选择。在中国目前缺少居家临终照料服务和临终关怀的情况下，在医院、养老院等机构中

去世则意味着老人会享受到更为专业的临终照料，从而可能有较好的临终生活质量。
4. 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提供与老年人临终生活质量有关的基本情况，而不是评

价生活质量的高低。因此，本文的分析方法以描述性统计方法为主，分别介绍三组关键变量

的分布，并根据样本分布特点、已有研究结果或应用多变量统计分析，识别重要的显著变量

作为分组变量。例如，已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虚弱程度与年龄正相关，老年人的社会支持

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我们将注意根据重要特点相应地采取不同的分组策略对老年人状况进

行分组描述。

根据图 1 所示样本分布可见，我们的研究对象以高龄老人为主，且百岁以上老年人和男

性老年人比例明显比老年人口实际分布偏高。根据样本的年龄性别特点，我们将在所有描述

性统计中都以老年人性别和死亡时的年龄分组进行描述。在年龄分组时，首先对年轻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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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龄老年人加以区分，而考虑到高龄老年人的健康特征，又将高龄老年人再次分组。具体

年龄分组为 80 岁以下、80—89 岁、90—99 岁以及 100 岁及以上四组。由于样本的性别年龄

特征，变量的平均指标或合计指标并不等同于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参数，且老年人的状况因

年龄和性别差距明显，与其用加权的方法求样本平均值，不如用年龄和性别分组更具有应用

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所有图表均未列出合计的统计值。

此外，在近 10 年的时间跨度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以及为老服务都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不同年代去世老人的状况可能由于这些变化导致差异，因此在涉及时间变化

影响时对有些变量采取了用死亡年份分组的方式，如享有医疗保障情况。

虽然在选择分组变量时应用了多变量统计分析 ( 例如对老年人去世地点的分析) ，但为

突出重点和表述简洁起见，本文只列出了作为结果的分组情况和说明，没有列出反映选择过

程的多变量分析详情。

三、主要发现

1. 去世老年人的临终健康状况

表 1 老年人临终患病情况 ( N= 8622) 个，%

去世时
年龄

平均疾病种类 至少患一种病的比例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65—79 1. 44 1. 37 20. 2 19. 5
80—89 1. 17 1. 20 28. 8 26. 0
90—99 0. 93 0. 88 40. 3 42. 4
100+ 0. 88 0. 76 45. 4 49. 3

总计 61. 0%的老年人临终时患有至少一种

疾病。患一种疾病的老年人为 38. 4%，患两种

疾病的为 14. 3%。表 1 分性别和死亡时年龄列出

老年人临终患病的平均数。年龄较大的老年人至

少患一种疾病的比例相对较高，不过较年轻的老

年人患多种疾病的可能性较高。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临终患病不一定是导致去世的主要原

因，而且因为患病为家属报告 ( 且报告的家属不一定是临终照料老年人的家属) ，很可能有

家属不清楚老年人的患病情况。因此表 1 中的患病指标应属低估。
表 2 临终前神志不清的

老年人比例 ( N= 8571) %
去世时年龄 男性 女性

65—79 29. 9 35. 4
80—89 34. 6 38. 5
90—99 29. 4 34. 0
100+ 30. 5 34. 0

根据家属报告，有 33. 2%的老年人临终前神

志不清，其中一半以上有 20 天或更长时期神志不

清。神志不清的分布没有明显的年龄模式，80—
89 岁组神志不清比例最高，女性老年人神志不

清的比例在各年龄段上均高于男性 ( 见表 2) 。

卧床不起反映了老年人身体的极度虚弱。有

71. 6%的老年人临终前卧床不起。在卧床不起的老年人中，老年女性比同年龄男性卧床不起

时间更长。表 3 中的资料从比例角度说明，临终前卧床不起的状况并未因年龄而有较大的差

异。无论去世前处于哪个年龄段，都有超过 2 /3 的男女老年人经历了卧床不起，但男女间比

例有一定的差异。高龄女性老年人卧床不起的比例要略高于同龄男性老年人。表 3 还列出了

分年龄和性别的卧床不起天数的四分位数分布 ( 因家属报告的卧床天数从一天到数百天，

较为分散，且有明显的整数堆积，不宜用均值表达) 。其中一半的老年人卧床不起至少 30

天，8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 25%卧床不起在 10 天以内，80 岁及以上的男性老年人有 25%在

临终前至少卧床不起 90 天，而女性老年人有 25%临终前卧床不起至少 100 天，显然女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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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去世时年龄越大，卧床不起的时间有可能越长。

表 3 临终前卧床不起的老年人比例 ( N= 8596) 和卧床不起天数分布 ( N= 6093) %

去世时年龄

卧床不起比例

男性 女性

卧床不起的天数分布

男性 女性

25% 50% 75% 25% 50% 75%
65—79 69. 2 66. 8 13 30 60 10 30 85
80—89 70. 7 74. 9 10 30 90 10 30 100
90—99 66. 5 74. 7 10 30 90 10 30 120
100+ 71. 3 73. 2 10 30 90 10 30 180

表 4 临终前完全依赖他人照料

天数的分布 ( N= 7086) 天

去世时
年龄

男性 女性

25% 50% 75% 25% 50% 75%
65—79 7 23 60 7 20 60
80—89 8 28 60 7 30 90
90—99 7 20 60 10 30 90
100+ 7 25 60 8 30 90

多数老年人临终前需要完全依赖他人照料，

只有 16. 6%没有这种情况。需要照料天数从 5 天

以下 ( 占需要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 18. 0%) 至

一年以上 ( 占 10. 0%) 分布零散。表 4 为分年

龄和性别需要完全依赖他人照料天数的四分位数

分布，显 示 了 与 卧 床 不 起 情 况 的 一 致 性。对

90—99 岁女性而言，有 25%的老年人完全依赖他人照料天数为 10 天以下，50%的老年人完

全依赖他人照料天数最多为 30 天 ( 或者说，50%的老年人完全依赖他人照料天数至少为 30

天) ，另有 25%的老年人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天数为 90 天或更长。表 4 显示女性老年人需

要照料天数相比男性较长，80 岁及以上各年龄组都有 25%的老年女性临终前完全依赖他人

照料天数在 90 天以上。
2. 去世老年人的家庭与社会支持情况

老年人临终时提供照料的人主要是老年人的子女和孙子女 ( 分别为 32. 5%和 48. 5%) ，

有 3. 5%是配偶照料，6. 0%由其他家人照料，另有 3. 0%由保姆或其他人照料。90 多岁的老

年人多由孙子女照料，80 岁以下的老年人中有 16. 2%临终照料者为配偶。其他照料资源十

分有限，不过绝大多数老年人临终都得到照料，仅有 2%报告说老年人临终无人照料。
表 5 老年人临终前婚姻状况和

居住安排 ( N= 8541) %

去世时
年龄

男性 女性

已婚，与
配偶同住

与两代及以
上家人同住

已婚，与
配偶同住

与两代及以
上家人同住

65—79 65. 4 56. 5 32. 6 71. 3
80—89 38. 1 71. 9 14. 7 81. 5
90—99 21. 0 79. 2 3. 5 85. 1
100+ 11. 1 85. 0 1. 7 90. 3

多数老年人临终前已经丧偶，特别是 90 多

岁的女性，如表 5 所示。这种特殊差异存在于老

年的任何年龄段。当年轻男性老年人 ( 65—79

岁) 去世时，他们中的 65%有配偶同在; 女性

则仅有 33%，是同龄去世男性老年人比例的一

半。这种性别差距在高龄组更为突出。80—89

岁的男女在婚比例差距为 23 个百分点; 90—99

岁的为 18 个百分点; 百岁女性老年人去世之前的在婚比例则仅为男性的 15. 3%。整体上来

看，大部分老年人都与已婚的子女或孙子女同住，只有 1. 5%的老年人临终时住在养老机

构，13. 0%独自居住，8. 0%还能与配偶同住。在去世的老年妇女当中，尽管 91. 7%临终时

已经丧偶，但是她们大多数都与家人同住，且与两代及以上家人同住的比例高于男性老年

人，百岁老年女性临终前与两代及以上家人同住的比例高达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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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老人临终前医药费用主要来源为

社会医疗保障的比例 ( N= 8624) %
去世时年龄 男性 女性

65—79 27. 7 22. 5
80—89 26. 3 18. 4
90—99 23. 6 13. 3
100+ 23. 4 9. 5

老年人是否享有医疗保障是通过老年人医药费

用主要来源判断的。如果医药费用主要来源是

公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医疗保险，则

认为去世老年人享有社会医疗保险。以此为标

准，总计有 17. 9%的老年人享有医保。然而

如表 6 所示，较年轻去世的老年人享有医保比

图 3 分去世年份有医保老年人比例的变化

例更高。老年人医药费用的其他来源主要由子

女或孙子女承担 ( 73. 1%) ，这在去世高龄女

性老年人中更为明显。近 82%的 80—89 岁女

性老年人去世时其医药费用主要由家庭承担，

更高年龄段的女性老人则更多依靠家人，百岁

以上女性老人中 90%在去世之前的医药费用要

依靠家人支付。不过随着年代的推移，有医保

的老年人比例逐渐升高 ( 见图 3) ，说明随着

医保广覆盖的推进，老年人群获得以社会医疗保障为指标的社会支持比例逐步增加。
3. 老年人的去世地点

表 7 老年人的去世地点 %

去世地点 家中 医院 养老院 其他 人数

去世时年龄 65—79 77. 8 18. 3 2. 1 1. 8 780
80—89 85. 0 11. 2 3. 0 0. 7 1682
90—99 87. 6 8. 7 3. 2 0. 5 3363
100+ 89. 1 7. 8 2. 6 0. 4 2800

居住地 城市 63. 2 31. 0 5. 0 0. 8 1733
镇 87. 4 7. 8 4. 2 0. 7 1687
农村 94. 3 3. 4 1. 7 0. 6 5205

医 药 费 用 主
要 来 自 公 费
医 疗、农 村
合 作 医 疗 或
城 镇 医 疗
保险

69. 0 26. 8 3. 4 0. 8 1547

2014 年，86. 6%的老年人在

家中度过生命最后阶段 ( 其余为

9. 8%在 医 院，2. 9% 在 养 老 院，

0. 7%为其他) ，与十多年前相比

这一现象未发生根本改变。表 7

列出了不同特征老年人的去世地

点。从表中可见，去世地点的城

乡差距明显，农村老年人超过九

成在家中离世。

对去世地点的多元 Logistic 回

归分析发现，去世年龄、完全依

赖他人照料情况、居住地以及主

要医药费用来源与去世地点显著相关，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 结果从略) 。年事越高、

完全依赖他人照料时间越长、临终前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在家中去世。进一步分

析发现，无论是否有较长时间完全依赖他人照料，享有医疗保障的城市老年人在家中去世比

例最低。不过，仍有 44. 8%享有医疗保障的城市老年人在家中去世。

四、结论与讨论

从健康状况看老年人的临终生活质量，尽管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在临终时都患有重大疾

病，但 1 /3 老年人在临终前神志不清醒; 至少七成老年人在临终前卧床不起，超过八成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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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在临终前完全失能。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老年人临终时较为普遍的身体虚弱和认知能

力的丧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老年人临终前对高强度照料的需求。

照料需求的满足主要来自家庭。从家庭和社会支持的角度考察临终生活质量的结果说

明，绝大多数老年人都能得到家庭支持。老年人的临终照料主要依靠家人，子女、孙子女既

是重要的照料者，也多是与老年人共同的居住者。尽管大多数高龄老年人临终前已经丧偶，

不过绝大多数都住在家中。这一方面说明家庭依然是老年人临终支持和照料的主要来源，且

以下一代或第二代家庭成员为主;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照料机构和社会服务的稀缺。个体长寿

导致的照料人手从子代向孙辈推移的现状提示我们，未来老年人的长期以及临终照料问题可

能不仅仅是增加家庭子女数所能解决的。家中子女再多，若两代人均进入老年、高龄，照料

的负担必将落在孙子女身上，或者必须由社会养老形式予以补充。

临终生活质量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一些性别差异。其中老年女性去世之前神志不清的比

例、临终前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天数、与家人同住 ( 无论是否是自己意愿) 的比例以及医

药费用更多依靠家人承担的比例均高于男性老人。在享有医疗保障方面，老年人尤其是高龄

女性老年人享有比例较低。不过随着年代的推移该比例会逐渐增长。未来应该有更广泛的医

保覆盖，医疗保障方面的社会支持显现的性别差异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甚至消除。

从去世地点来看，大多数老年人在家中去世，其他去世地点主要为医院; 享有医疗保障

的城市老年人在家中去世的比例最低。对这种状况的解释要更为复杂，与老年人的临终健康

状况、临终照料条件和资源以及文化习俗等因素都存在关联。顾大男等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去世地点的三个阶段假设: 第一阶段，由于照料资源有限和医疗技术欠发达，大

部分老年人在家中去世; 第二阶段，由于医疗技术改善和更为可及的照料资源，医院在人生

最后阶段承担了主要的社会和照料角色; 第三阶段，生命最后阶段的照料质量日益受到重

视，老年人及其家人的意愿也更被尊重，以社区或家庭为主的临终照料成为可能，而且相对

成本更低，会有更多人选择在家中度过最后阶段［15］。目前中国显然处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

阶段过渡的情况。虽然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家中去世者可能具有较高的生活质量，但无疑家

中需要具备相应的临终照料条件。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享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在生命最后

一年更有可能住进养老机构［21］。因此，我们认为农村老年人超过九成在家中去世，不一定

都是出于家庭的选择，而可能有一部分是由于经济条件限制; 相比较而言，城市中有更多老

年人享有医疗保障，进医院和养老机构也相对容易，去世地点更为多样，反映出他们有更多

的选择。针对中国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当老年人本人及其家属有更多去世地点选项时，特别

是有在医院辞世的选项时，老年人临终可能得到更多和更有效的医疗救助，人们会较少留有

照顾和医疗方面的遗憾。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化，当前正在经历更为深入的新一轮

改革，未来变化将对老年人临终生活质量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社会保障改革、 “健康中国

2030”和应对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将推动实现人人享有健康服务，将会有更多老年人享有医

疗保险; 养老保障的全覆盖和保障水平提高将使更多老年人有自己的经济收入; 而与老年人

照料有关的产业发展将改善和健全老年照料机构、包括临终关怀机构。这些发展将有利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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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为老年人临终照料提供更多选择。而与此同时，另一些变

化将为提升老年人的临终生活质量带来更大挑战，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未

来老年人的子女将急剧减少，城镇化的推进和年轻人的离家与流动将对老年人与子孙辈同住

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延迟退休年龄也可能会影响家庭照料资源，这些变化将导致家庭照料

能力明显下降，因而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以满足老年人临终照料需求。

缩短老年人的完全失能期、改善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精神健康，能够有效降低老年人临终

照料需求。但是在改善老年人临终生活质量方面，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增

加对临终老年人的社会支持。首先，需要针对临终老年人的需求扩大照料资源提高照料质

量。从文中的分析可以看出，临终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资源已经被利用到最大化，从子代延伸

到了孙辈。老年人临终照料需求强度高，不可能由一人完全负担，需要关注照料者并提供帮

助，即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介入。这既包括照料机构规模和服务的扩展和提供，也包括建立

一个完善的临终关怀服务系统。让更多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人能够享受到更多人性化的临终

服务。此外，还应当在机构服务人员和家人中普及临终照料知识，包括对临终和死亡的认

识、对这一特殊阶段个体需求的了解、针对这一阶段需求的各种可能的满足手段等，使老年

人享受到有质量的照料，而照料者的工作效率也会得到提高。其次，需要提供更多样性的去

世地点选择。尽管目前国外的一些研究说明老年人在家中去世可能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这

是在国外多样医疗服务系统延伸至家庭且较为发达基础之上的结果。而在中国，许多老年人

在临终，特别是患病老年人在家中去世更可能是无奈之举。当人们没有医疗保障支持的情况

下，只能选择在家中去世时，这对逝者和家人都可能留下终身的遗憾。因此，社会应该更加

完善医疗保障服务体系，让更多临终老年人有机会选择在相关机构得到最后的社会服务，没

有遗憾地走完人生。

本文从健康状况、家庭和社会支持以及离世地点三个方面对近年来老年人临终生活质量

做了基本的描述。老年人临终照料问题与长期护理具有不同特点，需要引起公共政策和社会

的更多关注。临终阶段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关注这一时期生活质量问题更能凸显社会的

进步与对逝者的人文关怀。临终照料与长期照料的不同是这一阶段的照料结果直指死亡; 这

一阶段个体的需求也往往更为迫切和深入。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此外，研究

也提示，很多老年人是在患病相对少、生活状态相对好的情况下离世的，这些老年人也应该

是关注的对象。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归纳出一定的经验，丰富健康、无痛苦离世的知识和

实践，以期不断提高老年人的临终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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